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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2013年因健保資料庫的訴訟爭議，健保署招標一個健康資料規
範比較研究的研究計畫，我僥倖得標研究案，因而開啟了對歐盟個

資指令、美國HIPAA隱私規則之比較研究。執行該計畫深入閱讀各
國法令後，瞭解美國與歐盟對個資保護的態度有不小差距，也發現

臺灣個資法內容過於簡陋。 

2017年與出版社討論其他書籍出版時，聊到可以對個人資料保
護法撰寫一本教科專書，並開始慢慢撰寫。但因臺灣個資法的內容

太過簡陋，落後歐盟GDPR一個世代；且因欠缺中央專責主管機
關，沒有各種豐富案例（雖有案例但類型單純），因而，若只分析

臺灣個資法的內容，沒有太值得撰寫之處。 

筆者認為，要讓讀者更瞭解臺灣個資法的內涵與問題所在，透

過比較法的視角，會更加深刻。由於歐盟GDPR是一個全新世代、
體系健全的法制，透過GDPR的比較，更能清楚看出臺灣個資法缺
了哪些內容，以及哪些條文太過空泛。因而，決定以GDPR各重要
內容與臺灣個資法比較的方式，區分各章節，開始慢慢撰寫。 

2021年8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後發
先至，大幅參考歐盟GDPR架構與內容，比臺灣個資法更加進步。
本書撰寫後期，決定將之納入比較，但僅在各章後以比較表方式呈

現，不詳細介紹其條文。至於美國，由於屬於分散式立法，具體內

涵也與歐盟GDPR模式有所差距，故不在各章進行比較，放在全書
最後單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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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任職教師後因教學任務與其他研究規劃，僅能分配部分時

間於公法研究，仍未忘情個資保護與隱私此重要議題。近年則有較

多時間研究言論自由、資訊隱私等議題。此書完成一方面將個人累

積多年的資訊與個資法相關研究，彙整改寫；另方面補寫許多個人

對歐盟GDPR的理解與新近重要案例，未曾對外發表。最後全書以
教科書章節安排呈現，希望具教科書的架構，又具比較法的深度。 

本書部分內容，改寫自過去作者發表的相關論文與報告。另外

部分案例與比較分析，參考本人指導學生之碩士論文或課堂報

告，進行修改後納入本書。在此感謝游鈞同學、陳翊佳同學。 

2022年8月，憲法法庭作出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健保資料
庫案），宣示個資研究利用原則上合憲，但指出若干需要修法之

處。2023年5月，個人資料保護法小幅修正，宣示未來將成立個人
資料保護委員會。因此，配合上述二項新發展，修改相關章節。 

 

楊智傑 
2023年12月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5657



 

 

體例說明 

歐盟之Regulation，有人翻譯為「規則」，本書統一使用「規

章」。 

歐盟 2016年「通用個資保護規章」（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本書大部分時候引述該規章條文時，將簡稱GDPR第X

條，少數時候仍會使用「歐盟個資保護規章」指稱此法規。 

對外國法條，由於於一條中項、款、目等細分太多，本書盡量使

用第6條(1)(e)等方式，避免使用項、款、目等翻譯。但部分法條直接

稱第1項時，仍翻譯為第1項。 

本書之條文翻譯，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所為之全文翻譯。在此謝

謝國家發展委員會之貢獻。但對於部分翻譯用語、翻譯方式等，作者

仍做些許微調。 

臺灣個人資料保護法，有時簡稱「個資法」，或直接稱個人資料

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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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各國個資保護法規 

第一節 歐 盟 

一、1995年個資保護指令 

歐盟在1995年制定了個資保護指令（Directive 95/46/EC）1，屬於世界

上第一個綜合性、適用於所有行業的一般性個資保護的整體性立法。由

於其屬於指令（directive）性質，尚須要經過歐盟會員國制訂國內法，

將指令內容轉化為國內法。 

在法律層面，歐盟1995年的資料保護指令，乃全面性地保護所有資

料，並將健康資料當作敏感性資料特別保護。 

二、2016年個資保護規章 

歐盟在1995年制定了個資保護指令，實施將近20年。從2012 年 1

月 ， 歐 盟 執 委 會 希 望 全 面 更 新 其 個 資 保 護 ， 提 出 了 2012年版個資保

護規章草案2。此一個資保護規章（Regulation），與指令不同。所謂規

章，將直接適用於歐盟各會員國，而不再需要透過會員國國內法的轉

換3。由於其屬於規章位階，其通過必須經過歐盟議會與歐盟理事會的

                                                        
1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4 October 

1995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2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Brussels, 25.1.2012, 
COM(2012) 11 final,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document/review 

 2012/com_2012_11_en.pdf. 
3 Emily Adams Shoor, Narrow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Why the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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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資料保護法論 

 

通過。該規章於2016年通過（REGULATION (EU) 2016/679）4，於2018年

3月正式實施。一般稱為「通用個資保護規章」（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本書以下大部分時候引述該規章條文時，將簡稱GDPR，

但少數仍會使用「歐盟個資保護規章」此一全稱。 

此一跨時代的立法，除了直接適用於歐盟各會員國外，再次成為全

世界其他國家在個資保護法規上的參考對象。 

第二節 美 國 

一、侵權法 

一般論及美國隱私權發展的文章，除了提到1890年Samuel Warren和

Louis Brandeis 大 法 官 所 合 寫 的 論 文 之 外 ， 接 著 就 是 1960 年 William 

Prosser教授所寫的〈Privacy〉一文 5，該文整理了自從1890年Samuel 

Warren和Louis Brandeis大法官論文發表之後，一般法院關於隱私權概念

的相關案例。其將這些案例，整理成四種廣義的隱私類型：對隔絕的

侵入（intrusion upon seclusion）、不當利用（misappropriation）、

將私生活事實公開（publication of private facts）、錯誤報導（false 

light）。其認為，這四種類型，都是在保護當事人「be left alone」的權

利6。 

之後，在1977年，美國法律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出版了

《侵權法重述（第二版）》，在第652條納入了上述Prosser教授所發展

                                                                                                                                  
Union Needs to Amend the Proposed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39 BROOKLYN J. 
INT’L L. 487, 490 (2014). 

4 REGULATION (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April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person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5/46/EC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https://eur-lex.europa.eu/ 
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32016R0679&from=EN. 

5 William Prosser, Privacy, 48 CAL. L. REV. 383 (1960). 
6 Id. at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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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四種類型。在第652條。其中，上述第3種類型「將私生活事實公

開」，乃指若有人將他人的私生活事項公諸於世，高度冒犯一個合理理

性之人，且欠缺正當的公共利益時，就構成侵權7。 

二、各部門的資訊保護法 

除了侵權法之外，美國也有個別的聯邦法規與州法，保護各種資訊

與資料。美國並不像歐盟，並沒有全體一致適用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其

採取的模式，採是「個別部門不同規定」（sector-by-sector）的方式8。

其針對公部門和私部門，各自適用不同的法規。對於某一個私部門，也

並非一體適用，通常乃針對資料持有者的類型，或者資料的類型，才適用

相關的規定9。 

美國則採取個別領域個別立法的方式，例如美國的「1996年健康保

險可攜性和責任法」（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of 1996，簡稱HIPAA），就只針對健康資訊專門立法保護。從這點來

看，就可以知道美國聯邦對於隱私保護的立法較為保守10。 

美國健康人類服務部在1996年「1996年健康保險可攜性和責任法」

（HIPAA）的授權下，制定了隱私規則與資安規則。其針對醫療資訊加

以保護，但是只有該法所規定的「被涵蓋實體」（covered entity），才

受到約束11。 

                                                        
7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652D (“One who gives publicity to a matter 

concerning the private life of another is subject to liability to the other for invasion 
of his privacy, if the matter publicized is of a kind that (a) would be highly offensive 
to a reasonable person, and (b) is not of legitimate concern to the public.”). 

8 Paul M. Schwartz, The EU-U.S. Privacy Collision: A Turn to Institutions and 
Procedures, 126 HARV. L. REV. 1966, 1974 (2013). 

9 Id. 
10 Janine Hiller, Matthew S. McMullen, Wade M. Chumney, David L. Baumer, 

Privacy and Secur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U.S. and EU Compared, 17 B. U. J. SCI. & TECH. L. 1, 
31(2011). 

11 Paul M. Schwartz, supra note 8, at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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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有不同的部門法規定不同的資訊保護，其在各法律中所

保 護 的 資 訊 定 義 也 有 所 不 同 。 例 如 ， 1974 年 家 庭 教 育 權 和 隱 私 法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of 1974，簡稱FERPA）規範

的限於是「教育記錄」（educational records）中的資訊；而1988年錄影

帶隱私保護法（Video Privacy Protection Act of 1988）只保護那些事先錄

製於錄影帶或類似影音素材（prerecorded video cassette tapes or similar 

audio visual materials）的資訊；而公正信用報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只保護信用報告（credit reports）12。 

第三節 臺 灣 

一、1995年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臺灣於1995年8月11日即參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

揭示之保護個人資料「限制蒐集、資料內容正確、目的明確化、限制利

用、安全保護、公開、個人參加、責任等八大原則」，研擬「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其主要內容為限制任意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

料，而違反者有刑事和民事責任等等。 

當時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法，僅限於「指使用電腦或自動化機器為

資料之輸入、儲存、編輯、更正、檢索、刪除、輸出、傳遞或其他處

理。」適用的行業，則區分公務機關和非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僅限於

八種行業，包括徵信業及以蒐集或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為主要業務之團

體或個人。醫院、學校、電信業、金融業、證券業、保險業及大眾傳

播業。其他經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團體或個

人13。 

                                                        
12 Id. at 1975. 
13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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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0年個人資料保護法 

臺灣詐騙風氣很盛，詐騙集團要詐騙前往往需要個人的相關資料，

故許多詐騙集團都可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被起訴求刑。另外，商業電

子郵件廣告氾濫，有些公司也專門以蒐集、販賣個人資料為主，也都可

能會違反個人資料之保護。但由於個資法實施已經十年，許多法律的漏

洞漸漸浮現，立法院於2010年5月26日全面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將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改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務部在

2011年11月公布新版個資法施行細則的修正草案，送至行政院審定並決

定施行日期。2012年10月開始全面施行新版個資法。 

此一法律通過後，在非公務機關上，不再限於過去的八種行業，而

適用於所有的行業，故屬於一般通用性的立法方式。但是，其仍然區分

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的二元處理方式，對公務機關的限制較為寬鬆，

對非公務機關的限制較為嚴格。 

從內容來看，臺灣2010年的個人資料保護法，主要參考的是1995年

歐盟個資保護指令14。雖然臺灣並非歐盟會員國，但歐盟指令之精神，

大多落實臺灣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但是，若以2022年的角度來看，臺

灣的個資法規參考的是歐盟上一世代1995年個資保護指令；而歐盟自己

早已開始適用2016年新一世代的個資保護規章。也就是說，臺灣現行個

人資料保護法，與歐盟或其他世界的個資保護，落後了一個世代。 

第四節 中國大陸 

過去中國大陸並沒有對個人資料保護的專門法規。但在2021年8

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

並於2021年11月1日施行（以下簡稱中國個人信息保護法）。 

中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全文總計8章74條的篇幅，整體而言乃參考歐

盟個資保護規章的架構而制訂，故屬於全新世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14 邱忠義，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間接識別，裁判時報，第30期，頁96，2014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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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書採取綜合比較 

本書在撰寫上，由於臺灣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內容相較簡略，且對個

資保護較為不足。因而，在各章節撰寫上，都將以歐盟個資保護規章作

為主要比較對象，才可看出臺灣個資法的內容，哪些有規定，哪些規定

不足。此外，由於中國大陸最新通過了中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也值得納

入一起比較。但因為中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內容容易閱讀，本書就不詳細

介紹，僅在各章節比較表格中，將中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一併納入比較。 
之所以在撰寫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專書，會想要同時將歐盟、中國大

陸法規一併比較，主要原因在於，歐盟個資保護規章、中國個人信息保

護法，都採取「域外效力」，亦即只要臺灣企業的事業生意會可能處理

到歐盟客戶、中國大陸客戶之資料，同樣都必須遵守歐盟、中國大陸之

個資保護標準。因此，在實際運作上，我們確實有必要同時瞭解歐盟、

中國大陸的個資保護規定。 
至於美國，由於其並不採取一般綜合性的個資保護體系，較難與歐

盟、中國大陸、臺灣比較。故本書將其置於全書最後，獨立介紹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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